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易字第686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周秉宏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887

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周秉宏犯竊盜罪，處拘役4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,000元

折算1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周秉宏於民國113年3月14日上午10時32分許，在

雲林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○○火車站2樓全家便利超商外牆

處，徒手竊取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中分局○○派出所

所屬巡邏箱內之電子巡邏系統感應晶片（下稱感應晶片）1

枚得手後逃逸。嗣該所所長謝永峻巡簽時發現遭竊，調閱站

內監視器分析比對，查悉上情。
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：

　　訊據被告周秉宏固就其於上開時、地擅自取走感應晶片1枚

之客觀事實均不爭執，惟否認有何竊盜犯行，辯稱：我看到

舊式巡邏箱，好奇打開後看到感應晶片，我原本以為是磁鐵

形式的宣傳贈品，想要帶走拿去吸附我辦公時候產生的訂書

針碎屑，但後來發現不是磁鐵，有主動放回原處歸還，認為

自己沒有犯罪故意及不法意圖等語。經查：

　㈠被告就其於上開時、地擅自取走感應晶片1枚之客觀事實，

業經其坦認在案（本院卷第62至64頁），此有內政部警政署

鐵路警察局臺中分局○○派出所113年3月18日職務報告（偵

卷第11頁）、監視攝影機畫面、現場照片及案件說明（偵卷

第13至65頁）、○○火車站及監視器位置平面圖（偵卷第67

頁）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5月20日公務電話紀錄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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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受話人：內政部鐵路警局台中分局偵查佐，偵卷第105

頁）、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（置於偵卷卷末錄音光碟存放袋

內）在卷可佐，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。

　㈡按刑法之竊盜罪，以行為人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

意圖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，作為構成要件，行為人若欠缺此

不法所有意圖要件，單純擅取使用，無據為己有之犯意，學

理上稱為使用竊盜，固非刑法非難之對象，惟若行為人意圖

獲取物之本體及其經濟利益，而排斥所有人或持有人之經濟

地位，主觀上將他人之物視為自己之物而以所有權人自居，

即應認為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以竊盜罪相繩。再者，行為

人是否自始即有不法所有意圖，雖屬內心狀態，然仍得由其

表現在外的客觀狀態或物本身之性質加以綜合判斷，諸如有

無就物為攸關權義或處分之行為、使用時間之久暫、使用地

點與該物原所在地距離之遠近，甚而在一般相同之客觀情狀

下，所有人或權利人有無可能同意行為人之使用行為等，予

以綜合判斷。

　㈢查本案巡邏箱設立於交通往來頻繁之○○火車站站內，巡邏

箱外側明確記載「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」、「巡邏箱」

等字樣，且前述字樣並無任何缺損、脫落，又該巡邏箱懸掛

於站內便利超商外牆牆面上，該牆面緊鄰巡邏箱處甚至有張

貼其他超商廣告紙，巡邏箱上方亦有監視攝影機，箱體、外

觀也無明顯鏽蝕、斑駁，此有前述監視攝影機畫面、現場照

片、斗六火車站及監視器位置平面圖（偵卷第53、57至67

頁）可佐，可見路過行人均可輕易知悉該處有巡邏箱存在，

且該巡邏箱設置於經常替換、使用之廣告牆面上，又無明顯

風化、斑駁痕跡，亦非任意棄置於地上、偏僻處或廢棄物回

收處所，客觀上應足以認識係有他人或機關維護、使用之

物，實無誤認為廢棄巡邏箱、廢棄物之可能。被告雖又稱其

誤認感應晶片為磁鐵而擅自取走，欲用於供作吸附訂書針之

用，事後已經歸還云云，然該感應晶片原先應係以黏貼，而

非以磁吸之方式貼附於巡邏箱內部，此從被告擅自取下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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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下明顯殘膠痕跡即可推知，並有前述現場照片（偵卷第53

頁）可參，而被告在取下感應晶片後，亦有低頭觀看、確認

到手的感應晶片（偵卷第29頁），應可立即查知該感應晶片

並非磁鐵。況被告取走感應晶片約20日後才歸還，並自承欲

作為自己吸附訂書針之用，顯然已將感應晶片置於自己實力

支配之下，以所有權人自居而使用，而具有不法所有意圖、

竊盜犯意甚明。縱使被告係將感應晶片誤認為磁鐵而取走，

然如前所述，感應晶片及其貼附之巡邏箱客觀上既非廢棄之

物，被告擅自取走之行為，無非僅是竊取的標的不同，並不

影響被告具有不法所有意圖、竊盜犯意之認定。至其使用後

歸還原處之行為，與竊盜罪之成立、既未遂之判斷無關，至

多僅係量刑時應予參酌之有利因子（詳後述）而已。

　㈣綜上所述，被告主觀上確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竊取感

應晶片之竊盜犯意甚明。本案事證已臻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

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

前案紀錄表所示（本院卷第5至9頁）之素行，又考量被告係

以徒手方式為本案竊盜犯行，犯後主動將感應晶片置回原處

歸還，此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；然被告身為警職，明知法

律禁令及對財產權之保護，亦知悉感應晶片對於警察行政事

務之特殊性，卻仍為本案犯行，犯後未能坦認犯行，應併審

酌此情。再衡酌被告自述其學歷為大學畢業，擔任警職，育

有子女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生活及工作經濟狀況，暨檢察官、

被告、告訴代理人表示之量刑意見等一切情狀（本院卷第64

至67頁）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

準。至檢察官具體求處有期徒刑2月以上，雖有所本，惟考

量被告所竊財物數量、價值非高，非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

會或方法所犯，其事後已主動將感應晶片置回原處，也無證

據顯示被告竊取後有惡意破解、使用感應晶片之情事，基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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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刑相當原則，應罰當其罪，故認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為適

當，併予敘明。

四、沒收：

　　本案遭竊之感應晶片1枚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，然該感應晶

片業經被告置回原處歸還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應

無宣告沒收之必要，併予敘明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件經檢察官朱啓仁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柏宇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詹皇輝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「切
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邱明通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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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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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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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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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 font-weight: bol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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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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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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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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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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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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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887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周秉宏犯竊盜罪，處拘役4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,000元折算1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周秉宏於民國113年3月14日上午10時32分許，在雲林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○○火車站2樓全家便利超商外牆處，徒手竊取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中分局○○派出所所屬巡邏箱內之電子巡邏系統感應晶片（下稱感應晶片）1枚得手後逃逸。嗣該所所長謝永峻巡簽時發現遭竊，調閱站內監視器分析比對，查悉上情。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：
　　訊據被告周秉宏固就其於上開時、地擅自取走感應晶片1枚之客觀事實均不爭執，惟否認有何竊盜犯行，辯稱：我看到舊式巡邏箱，好奇打開後看到感應晶片，我原本以為是磁鐵形式的宣傳贈品，想要帶走拿去吸附我辦公時候產生的訂書針碎屑，但後來發現不是磁鐵，有主動放回原處歸還，認為自己沒有犯罪故意及不法意圖等語。經查：
　㈠被告就其於上開時、地擅自取走感應晶片1枚之客觀事實，業經其坦認在案（本院卷第62至64頁），此有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中分局○○派出所113年3月18日職務報告（偵卷第11頁）、監視攝影機畫面、現場照片及案件說明（偵卷第13至65頁）、○○火車站及監視器位置平面圖（偵卷第67頁）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5月20日公務電話紀錄單（受話人：內政部鐵路警局台中分局偵查佐，偵卷第105頁）、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（置於偵卷卷末錄音光碟存放袋內）在卷可佐，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。
　㈡按刑法之竊盜罪，以行為人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，作為構成要件，行為人若欠缺此不法所有意圖要件，單純擅取使用，無據為己有之犯意，學理上稱為使用竊盜，固非刑法非難之對象，惟若行為人意圖獲取物之本體及其經濟利益，而排斥所有人或持有人之經濟地位，主觀上將他人之物視為自己之物而以所有權人自居，即應認為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以竊盜罪相繩。再者，行為人是否自始即有不法所有意圖，雖屬內心狀態，然仍得由其表現在外的客觀狀態或物本身之性質加以綜合判斷，諸如有無就物為攸關權義或處分之行為、使用時間之久暫、使用地點與該物原所在地距離之遠近，甚而在一般相同之客觀情狀下，所有人或權利人有無可能同意行為人之使用行為等，予以綜合判斷。
　㈢查本案巡邏箱設立於交通往來頻繁之○○火車站站內，巡邏箱外側明確記載「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」、「巡邏箱」等字樣，且前述字樣並無任何缺損、脫落，又該巡邏箱懸掛於站內便利超商外牆牆面上，該牆面緊鄰巡邏箱處甚至有張貼其他超商廣告紙，巡邏箱上方亦有監視攝影機，箱體、外觀也無明顯鏽蝕、斑駁，此有前述監視攝影機畫面、現場照片、斗六火車站及監視器位置平面圖（偵卷第53、57至67頁）可佐，可見路過行人均可輕易知悉該處有巡邏箱存在，且該巡邏箱設置於經常替換、使用之廣告牆面上，又無明顯風化、斑駁痕跡，亦非任意棄置於地上、偏僻處或廢棄物回收處所，客觀上應足以認識係有他人或機關維護、使用之物，實無誤認為廢棄巡邏箱、廢棄物之可能。被告雖又稱其誤認感應晶片為磁鐵而擅自取走，欲用於供作吸附訂書針之用，事後已經歸還云云，然該感應晶片原先應係以黏貼，而非以磁吸之方式貼附於巡邏箱內部，此從被告擅自取下後，留下明顯殘膠痕跡即可推知，並有前述現場照片（偵卷第53頁）可參，而被告在取下感應晶片後，亦有低頭觀看、確認到手的感應晶片（偵卷第29頁），應可立即查知該感應晶片並非磁鐵。況被告取走感應晶片約20日後才歸還，並自承欲作為自己吸附訂書針之用，顯然已將感應晶片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，以所有權人自居而使用，而具有不法所有意圖、竊盜犯意甚明。縱使被告係將感應晶片誤認為磁鐵而取走，然如前所述，感應晶片及其貼附之巡邏箱客觀上既非廢棄之物，被告擅自取走之行為，無非僅是竊取的標的不同，並不影響被告具有不法所有意圖、竊盜犯意之認定。至其使用後歸還原處之行為，與竊盜罪之成立、既未遂之判斷無關，至多僅係量刑時應予參酌之有利因子（詳後述）而已。
　㈣綜上所述，被告主觀上確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竊取感應晶片之竊盜犯意甚明。本案事證已臻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（本院卷第5至9頁）之素行，又考量被告係以徒手方式為本案竊盜犯行，犯後主動將感應晶片置回原處歸還，此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；然被告身為警職，明知法律禁令及對財產權之保護，亦知悉感應晶片對於警察行政事務之特殊性，卻仍為本案犯行，犯後未能坦認犯行，應併審酌此情。再衡酌被告自述其學歷為大學畢業，擔任警職，育有子女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生活及工作經濟狀況，暨檢察官、被告、告訴代理人表示之量刑意見等一切情狀（本院卷第64至67頁）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至檢察官具體求處有期徒刑2月以上，雖有所本，惟考量被告所竊財物數量、價值非高，非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所犯，其事後已主動將感應晶片置回原處，也無證據顯示被告竊取後有惡意破解、使用感應晶片之情事，基於罪刑相當原則，應罰當其罪，故認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為適當，併予敘明。
四、沒收：
　　本案遭竊之感應晶片1枚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，然該感應晶片業經被告置回原處歸還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應無宣告沒收之必要，併予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件經檢察官朱啓仁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柏宇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詹皇輝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「切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邱明通
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易字第686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周秉宏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887
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周秉宏犯竊盜罪，處拘役4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,000元
折算1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周秉宏於民國113年3月14日上午10時32分許，在
    雲林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○○火車站2樓全家便利超商外牆處，徒
    手竊取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中分局○○派出所所屬巡邏
    箱內之電子巡邏系統感應晶片（下稱感應晶片）1枚得手後
    逃逸。嗣該所所長謝永峻巡簽時發現遭竊，調閱站內監視器
    分析比對，查悉上情。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：
　　訊據被告周秉宏固就其於上開時、地擅自取走感應晶片1枚
    之客觀事實均不爭執，惟否認有何竊盜犯行，辯稱：我看到
    舊式巡邏箱，好奇打開後看到感應晶片，我原本以為是磁鐵
    形式的宣傳贈品，想要帶走拿去吸附我辦公時候產生的訂書
    針碎屑，但後來發現不是磁鐵，有主動放回原處歸還，認為
    自己沒有犯罪故意及不法意圖等語。經查：
　㈠被告就其於上開時、地擅自取走感應晶片1枚之客觀事實，業
    經其坦認在案（本院卷第62至64頁），此有內政部警政署鐵
    路警察局臺中分局○○派出所113年3月18日職務報告（偵卷第
    11頁）、監視攝影機畫面、現場照片及案件說明（偵卷第13
    至65頁）、○○火車站及監視器位置平面圖（偵卷第67頁）、
   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5月20日公務電話紀錄單（受話人
    ：內政部鐵路警局台中分局偵查佐，偵卷第105頁）、監視
    器影像光碟1片（置於偵卷卷末錄音光碟存放袋內）在卷可
    佐，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。
　㈡按刑法之竊盜罪，以行為人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
    意圖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，作為構成要件，行為人若欠缺此
    不法所有意圖要件，單純擅取使用，無據為己有之犯意，學
    理上稱為使用竊盜，固非刑法非難之對象，惟若行為人意圖
    獲取物之本體及其經濟利益，而排斥所有人或持有人之經濟
    地位，主觀上將他人之物視為自己之物而以所有權人自居，
    即應認為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以竊盜罪相繩。再者，行為
    人是否自始即有不法所有意圖，雖屬內心狀態，然仍得由其
    表現在外的客觀狀態或物本身之性質加以綜合判斷，諸如有
    無就物為攸關權義或處分之行為、使用時間之久暫、使用地
    點與該物原所在地距離之遠近，甚而在一般相同之客觀情狀
    下，所有人或權利人有無可能同意行為人之使用行為等，予
    以綜合判斷。
　㈢查本案巡邏箱設立於交通往來頻繁之○○火車站站內，巡邏箱
    外側明確記載「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」、「巡邏箱」等
    字樣，且前述字樣並無任何缺損、脫落，又該巡邏箱懸掛於
    站內便利超商外牆牆面上，該牆面緊鄰巡邏箱處甚至有張貼
    其他超商廣告紙，巡邏箱上方亦有監視攝影機，箱體、外觀
    也無明顯鏽蝕、斑駁，此有前述監視攝影機畫面、現場照片
    、斗六火車站及監視器位置平面圖（偵卷第53、57至67頁）
    可佐，可見路過行人均可輕易知悉該處有巡邏箱存在，且該
    巡邏箱設置於經常替換、使用之廣告牆面上，又無明顯風化
    、斑駁痕跡，亦非任意棄置於地上、偏僻處或廢棄物回收處
    所，客觀上應足以認識係有他人或機關維護、使用之物，實
    無誤認為廢棄巡邏箱、廢棄物之可能。被告雖又稱其誤認感
    應晶片為磁鐵而擅自取走，欲用於供作吸附訂書針之用，事
    後已經歸還云云，然該感應晶片原先應係以黏貼，而非以磁
    吸之方式貼附於巡邏箱內部，此從被告擅自取下後，留下明
    顯殘膠痕跡即可推知，並有前述現場照片（偵卷第53頁）可
    參，而被告在取下感應晶片後，亦有低頭觀看、確認到手的
    感應晶片（偵卷第29頁），應可立即查知該感應晶片並非磁
    鐵。況被告取走感應晶片約20日後才歸還，並自承欲作為自
    己吸附訂書針之用，顯然已將感應晶片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
    下，以所有權人自居而使用，而具有不法所有意圖、竊盜犯
    意甚明。縱使被告係將感應晶片誤認為磁鐵而取走，然如前
    所述，感應晶片及其貼附之巡邏箱客觀上既非廢棄之物，被
    告擅自取走之行為，無非僅是竊取的標的不同，並不影響被
    告具有不法所有意圖、竊盜犯意之認定。至其使用後歸還原
    處之行為，與竊盜罪之成立、既未遂之判斷無關，至多僅係
    量刑時應予參酌之有利因子（詳後述）而已。
　㈣綜上所述，被告主觀上確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竊取感
    應晶片之竊盜犯意甚明。本案事證已臻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
    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
    前案紀錄表所示（本院卷第5至9頁）之素行，又考量被告係
    以徒手方式為本案竊盜犯行，犯後主動將感應晶片置回原處
    歸還，此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；然被告身為警職，明知法
    律禁令及對財產權之保護，亦知悉感應晶片對於警察行政事
    務之特殊性，卻仍為本案犯行，犯後未能坦認犯行，應併審
    酌此情。再衡酌被告自述其學歷為大學畢業，擔任警職，育
    有子女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生活及工作經濟狀況，暨檢察官、
    被告、告訴代理人表示之量刑意見等一切情狀（本院卷第64
    至67頁）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
    準。至檢察官具體求處有期徒刑2月以上，雖有所本，惟考
    量被告所竊財物數量、價值非高，非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
    會或方法所犯，其事後已主動將感應晶片置回原處，也無證
    據顯示被告竊取後有惡意破解、使用感應晶片之情事，基於
    罪刑相當原則，應罰當其罪，故認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為適
    當，併予敘明。
四、沒收：
　　本案遭竊之感應晶片1枚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，然該感應晶
    片業經被告置回原處歸還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應
    無宣告沒收之必要，併予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件經檢察官朱啓仁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柏宇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詹皇輝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「切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邱明通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易字第686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周秉宏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887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周秉宏犯竊盜罪，處拘役40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,000元折算1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周秉宏於民國113年3月14日上午10時32分許，在雲林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○○火車站2樓全家便利超商外牆處，徒手竊取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中分局○○派出所所屬巡邏箱內之電子巡邏系統感應晶片（下稱感應晶片）1枚得手後逃逸。嗣該所所長謝永峻巡簽時發現遭竊，調閱站內監視器分析比對，查悉上情。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：
　　訊據被告周秉宏固就其於上開時、地擅自取走感應晶片1枚之客觀事實均不爭執，惟否認有何竊盜犯行，辯稱：我看到舊式巡邏箱，好奇打開後看到感應晶片，我原本以為是磁鐵形式的宣傳贈品，想要帶走拿去吸附我辦公時候產生的訂書針碎屑，但後來發現不是磁鐵，有主動放回原處歸還，認為自己沒有犯罪故意及不法意圖等語。經查：
　㈠被告就其於上開時、地擅自取走感應晶片1枚之客觀事實，業經其坦認在案（本院卷第62至64頁），此有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中分局○○派出所113年3月18日職務報告（偵卷第11頁）、監視攝影機畫面、現場照片及案件說明（偵卷第13至65頁）、○○火車站及監視器位置平面圖（偵卷第67頁）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5月20日公務電話紀錄單（受話人：內政部鐵路警局台中分局偵查佐，偵卷第105頁）、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（置於偵卷卷末錄音光碟存放袋內）在卷可佐，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。
　㈡按刑法之竊盜罪，以行為人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，作為構成要件，行為人若欠缺此不法所有意圖要件，單純擅取使用，無據為己有之犯意，學理上稱為使用竊盜，固非刑法非難之對象，惟若行為人意圖獲取物之本體及其經濟利益，而排斥所有人或持有人之經濟地位，主觀上將他人之物視為自己之物而以所有權人自居，即應認為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以竊盜罪相繩。再者，行為人是否自始即有不法所有意圖，雖屬內心狀態，然仍得由其表現在外的客觀狀態或物本身之性質加以綜合判斷，諸如有無就物為攸關權義或處分之行為、使用時間之久暫、使用地點與該物原所在地距離之遠近，甚而在一般相同之客觀情狀下，所有人或權利人有無可能同意行為人之使用行為等，予以綜合判斷。
　㈢查本案巡邏箱設立於交通往來頻繁之○○火車站站內，巡邏箱外側明確記載「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」、「巡邏箱」等字樣，且前述字樣並無任何缺損、脫落，又該巡邏箱懸掛於站內便利超商外牆牆面上，該牆面緊鄰巡邏箱處甚至有張貼其他超商廣告紙，巡邏箱上方亦有監視攝影機，箱體、外觀也無明顯鏽蝕、斑駁，此有前述監視攝影機畫面、現場照片、斗六火車站及監視器位置平面圖（偵卷第53、57至67頁）可佐，可見路過行人均可輕易知悉該處有巡邏箱存在，且該巡邏箱設置於經常替換、使用之廣告牆面上，又無明顯風化、斑駁痕跡，亦非任意棄置於地上、偏僻處或廢棄物回收處所，客觀上應足以認識係有他人或機關維護、使用之物，實無誤認為廢棄巡邏箱、廢棄物之可能。被告雖又稱其誤認感應晶片為磁鐵而擅自取走，欲用於供作吸附訂書針之用，事後已經歸還云云，然該感應晶片原先應係以黏貼，而非以磁吸之方式貼附於巡邏箱內部，此從被告擅自取下後，留下明顯殘膠痕跡即可推知，並有前述現場照片（偵卷第53頁）可參，而被告在取下感應晶片後，亦有低頭觀看、確認到手的感應晶片（偵卷第29頁），應可立即查知該感應晶片並非磁鐵。況被告取走感應晶片約20日後才歸還，並自承欲作為自己吸附訂書針之用，顯然已將感應晶片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，以所有權人自居而使用，而具有不法所有意圖、竊盜犯意甚明。縱使被告係將感應晶片誤認為磁鐵而取走，然如前所述，感應晶片及其貼附之巡邏箱客觀上既非廢棄之物，被告擅自取走之行為，無非僅是竊取的標的不同，並不影響被告具有不法所有意圖、竊盜犯意之認定。至其使用後歸還原處之行為，與竊盜罪之成立、既未遂之判斷無關，至多僅係量刑時應予參酌之有利因子（詳後述）而已。
　㈣綜上所述，被告主觀上確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竊取感應晶片之竊盜犯意甚明。本案事證已臻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（本院卷第5至9頁）之素行，又考量被告係以徒手方式為本案竊盜犯行，犯後主動將感應晶片置回原處歸還，此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；然被告身為警職，明知法律禁令及對財產權之保護，亦知悉感應晶片對於警察行政事務之特殊性，卻仍為本案犯行，犯後未能坦認犯行，應併審酌此情。再衡酌被告自述其學歷為大學畢業，擔任警職，育有子女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生活及工作經濟狀況，暨檢察官、被告、告訴代理人表示之量刑意見等一切情狀（本院卷第64至67頁）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至檢察官具體求處有期徒刑2月以上，雖有所本，惟考量被告所竊財物數量、價值非高，非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所犯，其事後已主動將感應晶片置回原處，也無證據顯示被告竊取後有惡意破解、使用感應晶片之情事，基於罪刑相當原則，應罰當其罪，故認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為適當，併予敘明。
四、沒收：
　　本案遭竊之感應晶片1枚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，然該感應晶片業經被告置回原處歸還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應無宣告沒收之必要，併予敘明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件經檢察官朱啓仁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柏宇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詹皇輝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「切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邱明通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